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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天
由
於
立
法
院
有
勞
眾
表
決
，
時
間
的
關
係
，
本

人
川
K
M兒
I
T
M
A耐得
科
內
夕
，
請
各
忱
九
y
h少
原
諒
。

間
於
現
階
段
的
時
期
解
釋
，
我
認
為
應
自
制
憲
開
始

，
次
國
有
關
社
會
安
全
的
法
令
條
丈
，
是
由
民
國
三
十
六

年
所
研
佈
的
竄
法
而
來
。
憲
法
所
說
定
的
，
都
是
立
國
建

國
放
高
、
V
M根
本
的
政
策
，
是
很
按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神
而

來
，
所
以
有
關
社
會
安
全
的
條
款
，
也
是
根
按
民
生
主
義

而
來
。
出
路
法
中
的
條
款
，
再
制
定
各
種
法
律
，
根
按
各

種
法
伴
，
再
發
布
有
關
各
命
令
，
依
此
層
次
求
其
竟
做
h
V
A

行
。
最
法
明
史
，
法
律
與
憲
法
抵
御
者
無
殼
，
命
令
其
談

法
或
法
拌
抵
御
者
無
殼
，
可
知
最
法
之
崇
高
興
重
要
，
上

，
可
、
立
訟
院
院
會
決
議
憲
法
應
為
大
本
學
院
必
需
必
修
課
程

，
以
到
尊
重
國
家
之
基
本
大
法
。

憲
法
中
有
關
社
會
安
全
的
條
款
共
有
六
慷
‘
效
列
舉

行
H
F卜
』•• 

而
μ
少
一

第
一
五
二
條•• 

人
民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，
國
家
應
予

以
適
當
的
工
作
機
會
。

第
一
五
三
蝶
•• 

國
家
為
，
改
善
勞
工
及
農
民
的
生
活
，

增
進
其
生
產
技
能
，
應
制
定
保
護
勞
工
及
農
民
的
法
律
，

立
施
保
護
勞
工
及
農
民
政
策
。
婦
女
、
兒
童
從
事
勞
動
者

，
再
按
其
年
齡
及
身
體
狀
態
，
予
以
特
別
之
保
護
。

第
一
五
四
條.• 

勞
資
雙
方
應
本
協
調
合
作
原
則
，
發

展
生
產
事
業
，
勞
資
糾
紛
之
調
解
與
仲
裁
，
以
法
律
定
之
。

第
一
五
五
條
•• 

國
家
為
謀
社
會
福
利
，
應
質
施
社
會

保
險
制
度
，
人
民
之
老
弱
錢
腰
，
如
力
生
活
及
受
非
常
災

告
者
，
國
家
瞎
子
以
適
當
之
扶
助
興
救
濟
。

第
一
五
六
條
•• 

國
家
為
奠
立
民
族
生
存
發
展
之
基
啦

，
位
保
誰
母
性
，
搓
，
質
施
婦
女
、
兒
芷
福
利
政
策
。

第
一
五
七
條
-
e
國
家
為
增
進
民
族
健
康
，
應
普
遍
推

行
衛
生
的
何
控
制
皮
及
公
川
的
制
丘
。

第
二
點
我
認
為
須
要
加
以
說
明
的
，
是
先
總
統

蔣
公
於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在
陪
都
重
慶
所
學
行
的
第
一
次
全

閻
社
會
行
政
會
議
中
的
訓
詞
，
其
中
較
重
要
的
，
有
下
列

四
點•• 

L

社
會
行
政
工
作
之
最
終
目
的
，
在
於
質
現
國
女

之
迫
教
，
造
成
艘
運
大
問
篇
昕
示
之
理
想
社
會
。

n
J
μ指
示
當
時
社
會
行
政
的
重
點•• 
加
強
社
會
組
織
，

充
肺
片
戰
間
力
量
。

在
促
進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改
進
社
會
救
濟
制
度
，
以

及
提
倡
社
會
服
務
，
未
可
以
戰
時
而
偏
展
。

4
社
會
行
政
的
主
旨
9

在
於
「
親
民
和
眾
」
'
惟
親

民
將
能
歡
民
以
苦
，
導
民
以
議
。
知
和
眾
始
能
勵
民
以
勞

9

協
民
以
益
。
師
愷
梯
恤
民
之
遺
囂
，
抱
極
饑
敘
溺
之
胸

棋
，
毋
使
一
夫
不
護
其
蹄
，
毋
使
一
人
陷
於
不
義
，
聽
眾

志
以
成
斌
，
絮
萃
能
以
共
進
。

其
中
第
四
點
「
器
使
一
夫
不
護
其
所
」
就
是
不
要
使

有
一
個
入
沒
有
適
當
的
工
作
與
居
所
﹒
這
就
是
屬
於
社
會

福
利
工
作
的
項
目
。
以
上
館
點
期
勉
全
體
與
會
人
員
，
努

力
以
赴
。

底
下
放
要
諧
的
是
今
天
的
主
題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
社
會
政
策
」
，
其
制
煩
的
經
過
是
於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十
一

月
中
國
間
民
黨
第
九
屆
二
中
全
會
通
過
，
再
於
民
國
五
十

四
年
四
月
八
日
行
政
院
令
頒
質
施
的
。
而
其
主
要
內
容
是

依
接
民
生
主
義
以
建
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增
進
人
民
生
活

為
目
標
，
以
採
取
社
區
發
展
芳
式
，
促
進
民
生
建
設
的
重

點
。
現
階
段
社
會
昭
利
措
施
的
方
針
共
計
七
項
﹒
﹒
社
會
保 - 14 一



除
、
閻
長
說
茶
色
社
會
救
助
、
間
民
住
宅
、
一
福
利
服
務
、

社
會
設
有
一
反
社
區
發
展
。

接
下
來
，
，
我
們
談
到
在
去
年
(
民
國
七
十
年
)
四
月
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十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通
過
「
貫
徹
擾

與
基
地
民
主
主
義
社
會
經
濟
建
設
案
」
'
此
政
策
是
繼
「
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而
來
，
現
已
自
政
府
明
令

各
部
門
切
賞
執
行
。
其
主
要
內
容
‘
是
以
適
度
的
物
價
穩

定
、
持
滾
的
經
濟
成
長
、
詢
和
的
產
業
發
展
、
充
分
的
就

接
機
會
、
入
管
理
的
所
得
分
配
、
平
衡
的
區
域
建
設
以
及
和

樂
的
社
會
乞
括
為
建
設
目
標
，
俾
使
經
濟
發
展
與
社
會
建

設
齊
頭
並
進
軍
以
增
益
全
民
福
祉
。
為
求
物
質
生
活
與
精

神
生
活
-
m平
衡
發
展
，
尤
須
採
取
適
當
的
公
民
與
社
會
教

育
，
透
過
谷
社
會
團
體
，
積
極
發
揚
公
共
道
德
，
改
善
社

會
風
氣
"
，
維
持
勤
勉
節
蝕
的
生
活
，
人
人
重
法
紀
、
守
秩

序
，
善
盡
一
自
己
責
任
，
尊
重
他
人
權
益
，
以
共
同
維
護
社

會
和
詣
。

近
年
末
，
政
府
重
要
的
社
會
肌
肉
企
立
法
計
有

.• 

L

見
畫
一福
利
法

么
老
人
-
J
F
制
法

。
山
建
障
一
福
利
法

3
比
社
會
放
助
法

r
a
水
污
集
防
治
法

n臥
室
氣
污
染
助
制
法

行L

茵
民
住
宅
條
例

a

勞
工
保
股
條
例

位
公
務
人
民
格
麗
疾
病
保
險
條
例

泌
的
一
動
基
準
法

其
中
第
十
條
的
勞
動
基
準
法
，
立
法
院
現
正
在
~
全
融

中
，
其
一
芳
面
要
顧
到
勞
工
生
活
面
的
保
障
，
一
芳
面
也

娶
一
取
到
經
濟
的
發
展
。

現
在
我
來
講
國
際
方
面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措
施
。
世
界

各
閻
通
常
均
以
機
會
均
等
，
縮
位
貧
富
差
距
為
其
一
般
政

策
取
向
，
在
福
利
措
施
方
面
，
有
下
列
踐
表

.. 

L

實
施
社
會
侏
險

2

普
及
教
育

。
心
國
民
住
宅
計
劃

4

衛
笠
及
醫
療
服
務

氏
所
得
保
障

已
加
強
社
會
工
作
功
能

我
將
自
一
九
七
0
年
迄
今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每
兩

年
學
行
一
次
之
六
個
會
討
論
主
題
列
表
於
故
藉
知
該
會
的
政

策
取
向
•• 一

九
七
0
年
在
菲
律
賓
馬
尼
拉

主
題•. 

社
會
發
展
新
策
略
l
l

社
會
福
利
的
角

色

一
九
七
二
年
在
椅
蘭
海
牙

主
題.• 

如
何
在
劇
變
狀
況
下
發
展
社
會
政
策
i

|
社
會
福
利
實
務

一
九
七
四
年
在
有
亞
那
洛
比

主
題•• 
設
展
與
參
與
l
l

社
會
福
利
實
務
上
的

滿
意

一
九
七
六
年
在
波
多
黎

主
題
﹒
﹒
爭
取
機
會
平
等
l
i
l

社
會
福
利
行
動
的

策
略

一
九
七
八
年
在
以
色
列
耶
路
撒
冷

主
題•• 

人
類
福
祉
|
|
八
0
年
代
面
臨
社
會
經

濟
與
政
治
行
動
的
挑
戰

一
九
八
0
年
在
吞
浴

主
題•. 

經
濟
不
穩
定
時
代
中
的
社
會
發
展

一
九
八
二
年
在
英
國
倫
敦
(
今
年
的
八
月
底
九
月
初
〉

一 1G 一

主
題•• 

社
會
發
展
的
行
動
l
l

政
府
與
民
間
圈

體
的
責
任

最
後
講
到
我
個
人
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的
展
草
﹒
.

l

培
養
人
才

么
充
實
經
費

1

健
全
人
事

4

強
化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配
合
運
用

r
d一
幅
刊
措
施
隊
物
質
之
外
，
增
強
精
神
項
目
並
加
強

社
會
教
育
。

F
U促
進
國
際
合
作
，
使
世
界
為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對
我

國
由
民
族
文
化
所
蘊
有
而
成
的
民
生
主
義
社
會
福

利
措
施
，
與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能
為
舉
世
所
聽
解
，

則
我
們
對
抗
共
產
主
義
必
能
達
成
成
功
目
標
。




